
附件2

承  诺

    本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同意     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校       专业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现读研究生最后一学年）于          （起始日期）至        （结束日期）在本所申请律师实习；郑重承诺本所已充分了解其研究生在读身份及学业安排，确保实习与学业要求不冲突；严格按照律师实习管理规定，积极履行管理职责，配备合格指导律师、制定实习计划、提供工作条件与指导，保障实习质量；同时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，做好实习人员的职业安全教育，对因本所管理疏漏导致的问题承担相应责任。
 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律所事务所（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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